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交易对方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利”或“公司”）拟向

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等 19 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

持有的苏州汉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向张贵德、杨文杰、朱志平等 19

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南京都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100%的股

权并向不超过 5名合格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

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持续完善内幕信息管理

工作，建立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明确了内幕信息范围、内幕信息知

情人范围及内幕信息管理具体措施等，有效提升了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保密意

识、提高内幕信息管理效率。关于本次交易所采取的保密措施具体如下：  

1、高度重视内幕信息管理，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  

公司高度重视内幕信息管理。自交易各方初步接触阶段至本次交易框架性方

案基本确定阶段，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悉人范围，仅有公司董事长、董事会

秘书、主要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交易对方、财务顾问核心人员知悉相关事项。公

司反复向相关人员强调内幕信息的保密义务，在邮件往来及电话沟通过程中采取

严格保密措施，以免造成相关信息意外泄露。  

2、依法实施股票停牌，避免股价异常波动  

（1）2016 年 8 月 1 日，公司拟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因该事项存

在不确定性，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为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年 8月 1

日开市起停牌。 



（2）2016年 8月 6日，维尔利发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3）2016年 8月 13日，维尔利发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4）2016 年 8 月 19 日，维尔利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

司股票自 2016年 8月 1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承诺争取于 2016 年 9月 1日前

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草案）； 

（5）2016年 8月 26日，维尔利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6）2016年 8月 31日，维尔利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8 月 3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继

续停牌的时间不超过 1 个月，并承诺争取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按照《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

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7）2016 年 9 月 7 日，维尔利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8）2016年 9月 14日，维尔利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9）2016年 9月 21日，维尔利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10）2016 年 9 月 26 日，维尔利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同意公

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2016 年 9 月 28 日，维尔利发布《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并争取最迟不晚于 2016年 10月 28日披露

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草案）； 

（11）2016年 10月 12日，维尔利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12）2016年 10月 19日，维尔利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13）2016年 10月 26日，维尔利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在公司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停牌之后，各中介机构积极进行尽职调查工

作，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方案具体内容进行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  



3、及时签订保密协议，积极履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  

公司严格按照《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

监会公告[2011]30 号）等相关规定，与各中介机构及时签订保密协议，根据保

密协议的约定，各中介机构承诺将采取一切合理保密措施，妥善保管维尔利的保

密信息，禁止任何与该保密信息无关之人员接触或取得该保密信息。未经维尔利

的书面许可，各中介机构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将保密信息公布、披露给任何第三方，

或许可任何第三方使用上述保密信息。各中介机构及交易对象，以及参与制订、

论证、决策等环节的其他内幕知情人均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在内幕信息依法公开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及时记录

商议筹划、论证咨询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及知悉内幕信息的时间、地点、

依据、方式、内容等信息，并按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制作了本次交易的进程备忘录，持续登记筹划决策过程中

各关键时点的参与人员、筹划决策方式等，并督促涉及人员签字确认。  

4、反复督导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保密义务  

公司多次督导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履行保密义务和责任，在内幕信息依法

披露前，不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公

司股票。  

5、密切关注股票走势，积极开展股价自查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128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提交申请，对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进行

查询，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同时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等相关内幕

知情人及其关联人在公司股票停牌前六个月（本次交易停牌日为 2016 年 8 月 1

日）买卖本公司的股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相应的自查报告。  

根据自查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结果，维尔

利独立董事赵旦在本次维尔利停牌日前六个月至本次重组预案公告日存在交易

维尔利股票的行为，除此之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主体在本次维尔利停牌日前六

个月至本次重组预案公告日无交易维尔利股票的行为，同时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



及中介机构等相关内幕知情人及其关联人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

息或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赵旦交易维尔利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变更股数 结余股数 变更情况 

2016 年 4 月 11 日 -100 0 卖出 

根据赵旦出具的说明，因其拟担任维尔利独立董事，为满足独立性要求将所

持维尔利股票卖出。赵旦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之前未知悉本次交易的任何信

息或情况，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自己买卖或透露信息给他人买卖维尔利

股票的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与交易对方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防止保密信息的泄露，相关

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遵守保密义务，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交易对方关于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

明》之签章页）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0月 27日 




